
证券代码：00241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康盛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62 

 

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

投资建设新能源商用车整车研发制造基地项目（一期）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鉴于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中植一客成都汽

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植一客”）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与大同市人民政府签订

了《共建新能源商用车整车研发制造基地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合作协议”）。

为了扎实有效推进双方合作事宜，并根据合作协议的要求，公司拟投资设立孙公

司中植大同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，

以下简称“中植大同”）和中植大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核准登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中植销售”），并将中植大同作为以上合作项目的

实施主体，在山西大同市推进建设新能源商用车研发整车制造基地项目（一期），

总投资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。 

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子公司在山西大同投资建设新能源商用车整车研发制造基地项目（一期）的议

案》。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该投资事项尚需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 

二、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的基本情况 

1、项目名称：新能源商用车研发整车制造基地项目（一期）（如需备案，

最终以在当地发改委等部门备案的名称为准） 

2、项目实施主体：中植大同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

3、项目实施地址：山西省大同市 

4、项目投资额：不超过 10 亿元（其中，建设投资 50,000.00 万元，流动资



金 50,000.00 万元） 

5、项目建设周期：计划 24 个月 

6、建设产能：项目一期建设完成后，将形成年产 3000 辆氢燃料及纯电动客

车、专用车、物流车等生产能力。项目达产后，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20 亿元。 

7、建设地址：大同开发区氢都产业园 

8、资金来源：自筹资金 

（二）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

为了推进项目落地以及后续业务的开展，公司拟分别注册成立中植大同新能

源汽车有限公司和中植大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公司一：中植大同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

注册名称：中植大同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山西大同市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,000 万元 

股东结构：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100%持股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新能源汽车设计、研发、制造、销售、维修及与其相关的技术咨

询、技术服务和零部件、汽车配套总成的销售；电动汽车的租赁及咨询服务；货

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。 

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：自有资金，出资比例为 100%。  

上述信息，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。 

公司二：中植大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

1、注册名称：中植大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山西大同市 

3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,000 万元 

4、股东结构：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100%持股 

5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6、经营范围：汽车及零配件、充电桩的销售；汽车租赁；汽车修理与维护；

充电桩的安装。 

7、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：自有资金，出资比例为 100%。 



上述信息，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。 

三、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在山西省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，大同市基本具备了发展氢能及新能源商用车

产业的基础条件，本次投资也符合公司聚焦发展氢能的战略发展规划。 

本次中植一客在大同建设新能源商用车整车研发制造基地，研发制造符合当

地需求的新能源产品，有利于与当地政府优势互补，拓展新的市场领域，促进公

司新能源汽车业务发展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、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可能受宏观经济、产业政策、市场开拓等因素的影响，

存在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。 

2、本次项目投资金额、建设周期等数值为预测数，实施进度受市场开拓、

资金筹措等情况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3、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办理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以及当地政府要求的立项、备

案、审批等环节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4、本次投资资金需求量大，资金是否及时筹措到位和资金成本的高低将直

接影响项目建设进度和项目的经济效益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大同当地相关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情况，多渠道积极筹措项

目建设所需资金，根据中植大同业务发展情况，逐步强化和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

和风险防范机制，积极防范和应对市场、管理、财务等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八月一日 


